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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正
審議港區國安法草案。
香港反對派紛紛表態反
對 「港獨」 、自稱 「愛
國」 ，有人更加表示會

停止 「反中亂港」 活動云云。這充
分說明港區國安法針對四類犯罪擊
中要害。這些保障國家安全的措施
，能夠真正做到有針對性、有執行
力，準確地懲罰罪犯。這也說明反
對派改變策略，決定暫避風頭，等
待時機捲土重來，並且準備利用普
通法條文、習慣法，以及法官判詞
，去限制港區國安法，使之變成 「
無牙老虎」 。

港區國安法一旦通過，就很可
能在7月1日刊憲生效。作賊心虛者
，最害怕的就是該法設有追溯期，
極少數案件會移交中央處理。這兩
種情況極少會執行，但是，如果 「
反中亂港」 分子在7月1日後仍不收
手，警方便會就他們涉嫌干犯國安
法展開調查，其間必然會將發現他
們在國安法實施前已有的罪證。

因此，煽動黑暴、勾結外國勢
力的反對派大佬，無一不感到恐懼
和沮喪，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更分別
與 「港獨」 分子割席和 「退隱」 。
媒體報道有反對派頭面人物、幕後
黑手紛紛計劃逃亡，而 「港獨」 分
子陳家駒更是棄保潛逃到歐洲。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和港大法律
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港區國安
法的用詞和寫法，與內地國安法有
雷同之處，並且深表戒懼。梁家傑
說人大常委會立法，可以說是 「萬
能之神」 ，對於四類犯罪的控告，
一定會入罪，難以辯解。張達明說

，要留意港區國安法的定義，是否
與內地國家安全法一樣，內地2017
年就國家安全法提出實施細則，訂
明敵對組織的定義。他擔心如果港
區國安法沿用有關方式來判定敵對
或恐怖組織，法庭就無權過問，審
理空間有限。

有反對派大佬早前忽然公開表
態，後悔沒有早日完成基本法第23
條本地立法，如果23條已立，人大
常委會就毋須制定港區國安法；亦
有個別建制派人物認為，要對駐港
國安公署、香港警方維護國安部門
的職能加以限制云云。

這些言論就是要將港區國安法
納入香港法官控制之下，可以把 「
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維持五十年
不變。

英國和美國準備為香港暴徒修
訂簽證居留期限，為暴徒逃亡準備
了後路，務求將香港暴亂長期化。
過去一年的香港亂局證明，香港沒
有國安法形成了巨大漏洞，如今中
央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是非常迫切
的，也是必要的，天經地義。更多
香港市民認識到，國安法一定要有
震懾力，才可以止暴制亂，才可以
擊潰美國和英國的所謂制裁，維持
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障 「一國兩制
」 行穩致遠。

因此，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相信亂局仍會持續一段時期，當局
除了嚴格執法外，更重要的是向七
百萬市民持續進行國安法的宣傳教
育，令主流民意繼續支持國安法。
更重要的是要清除反對派打着 「民
主、自由、人權」 旗號，作為對抗
和破壞國家安全的思想武器，不斷

地對青少年進行洗腦，或者包裝 「
學術討論」 的取向。

反對派有一條長期推行的策略
，他們認為煽動武裝叛亂是不合法
的，但是 「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 是可以允許的，疑犯被告上法庭
時可以此作為抗辯。有一些人，早
就與美英等西方勢力、台灣勢力互
相勾結，組織、訓練骨幹力量煽動
香港的黑色暴亂，主謀者獲得了這
些 「維護自由、人權」 的政府組織
和非政府組織金錢，從事秘密通訊
和煽動年輕人上街做炮灰，並且利
用互聯網製造 「警方殺人」 等假新
聞，要組織 「追究警察暴力」 的示
威遊行，然後動員參與暴亂。

小部分公務員大力提倡 「用民
主、自由、人權反對國安法」 ，是
輿論鬥爭的焦點，今後一定要對之
堅決鬥爭，不可手軟，不可讓步，
要他們宣誓效忠是第一步。禁止他
們利用各種形式反對國安法，是第
二步。

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基本法
第18條已經寫明，任何列入附件三
的法律，都是 「限於有關國防、外
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憲法
、香港基本法、港區國安法條文以
大陸法行文撰寫，但國安法有註釋
說明如何對應普通法，這種寫法表
達方式，說明了 「一國」 高於 「兩
制」 ，香港並非 「完全自治」 ，有
人企圖今後利用香港法官解釋法律
，進行閹割和修改港區國安法的圖
謀，大造輿論，已經露出了眉目，
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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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南

國安法須有強大威懾力 日前，香港終審法院前
首席法官李國能發文聲稱：
「國安法說明文件提到由行
政長官指定若干法官審理國
安案件，以及中央機構行使

管轄權的兩點，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
」 此番 「損害論」 格局狹隘，缺乏邏輯，
背離事實，嚴重誤導香港市民。

首先，無論是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國家
，維護國家安全均是中央事權，相應的立
法執法司法都屬於國家層級事務，這是基
本的國家主權原則，也是各國通例。在國
家安全案件審理中，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
「特別法庭」 「秘密法庭」 直接審理，實
際上避開了地方法庭。事實說明，地方在
國家安全事務方面是沒半點話事權的。同
理，香港不管作為多麼特別的行政區，本
質上在國家安全事務方面也是沒有話事權
的。

其次，基本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 「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
為無管轄權」 。該條還有更為細緻的說明
，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遇有涉及國防
、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行
政長官就該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該文件
對法院有約束力，但行政長官所發證明文
件，必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證明書。這就
說的十分清楚，香港法院對於國防、外交
等國家行為沒有話事權，就算在審理案件
時遇到相關問題需要核實，也必須經中央
政府同意，但並不代表你有權限審理國防
、外交案件。維護國家安全是與國防並列
的國家行為，只要中央不授權，香港法院
則無權過問。

因此，不管是從國際通行做法來講，
還是從基本法來看，從根子上講，香港法
院本來就無權審理國家安全案件。

作為香港原本沒有的一項司法權限，
中央出於對香港的高度信任，授予香港法
院審理國安案件的部分權限，而香港法院
原有的審判權限、審判範圍絲毫未減。那
麼，舊權未減，又賦新權，何損之有？

舉個例子，一家公司原本只經營房地
產、水電、煤氣等普通行業領域，享有充
分的獨立經營權。在這些業務不受任何減
少和壓縮的情況下，相關部門允許你參與
從未放開的航天、核電等其中一部分業務
，你會因為相關部門保留最核心業務不開
放，而下定論公司原本的獨立經營權受到
損害了嗎？

有個情況李國能應該最為清楚，香港
終審法院的正式審訊由5位法官組成合議
庭審理，庭長由首席法官擔任，成員有1
至2名 「非常任法官」 。這些 「非常任法
官」 來自一份 「特定名單」 ，有英國、澳
洲、新西蘭、加拿大等最高級別法院在任
或退休法官，他們只參與個案審訊，但對
案件根本沒有最終管轄權（這個慣例還是
李國能親自建立的）。那照李國能的 「損
害論」 邏輯， 「非常任法官」 抽自特定名
單，名單內法官所屬法院或區域對參與案
件無任何管轄權，那豈不是這些 「非常任
法官」 所屬地的司法獨立都受到了損害？
但事實卻恰恰相反，這些 「非常任法官」
不僅不認為有損害，而且一致認為有利於
跨法域司法對話。

如此說來，授權或者說 「借調」 「非
常任法官」 參與案件審理但其所屬機構不
享有案件管轄權，主辦方保留管轄權的邏
輯，對李國能而言是不影響司法獨立的。
那為什麼中央授權香港法官審理國安案件
，而中央保留部分管轄權就影響了呢？是
要像終審法院對 「非常任法官」 那樣，由
中央保留國安案件全部管轄權，才是正確
邏輯？

國安案件審理事關重大，中央在香港
法院和法官原有的司法權限分毫未動的情
況下，授權給特首選拔部分法官參與國安
案件審理，或者說中央 「抽調借調」 部分
法官參與到國安案件審理，其中法官必須
精挑細選，不是每名法官都有能力和資格
參與的。能參與那是中央給予香港法院的
信任，更是入選法官之榮譽，怎麼可能會
是損害呢？

國安法損􀎠司法獨立􀎡是偽命題
有話
要說

童 生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與《願榮光
歸香港》即使只是口號或歌曲，都是鼓
動 「港獨」 與分裂國家主權的行動，將
會在港實施的港區國安法，正是衝着 「
港獨」 與 「反共」 而制定的法律，因此
任何個人或組織只要涉及散播這樣的口
號與歌曲，就必須接受法律制裁，即使
是現任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一旦罪名
成立，必定失去議員資格之餘，還得依
法判處坐牢。

美國安法賦予政府極大權力

這樣的刑罰舉世皆然，即使《國際
人權公約》也保不住他們，人權不過是
保障個人的權利，主權要保障的是國家
的權利，全球沒有一個國家會因為保障
人權而犧牲主權，而國家安全法正是為
捍衛國家主權而制訂的。就以美國而論
，任何美國國民若武力推翻國家政權，
正如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在美國冒起的 「
麥卡錫主義」 ，國會通過《麥卡倫內部
安全法案》，全面封殺任何有傾向共產
主義、支持共產國家，甚至與共產政權

為伍的人，一概當違法論處，連十六名
派去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革命的駐華大使
館官員，事後亦被起訴，有人為了避難
逃到南美，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謝偉思
（John S. Service），其他千千萬萬的
人都絕口不能自由正面表達他們對共產
主義的觀點，即使學術界也失去這自由
，因此有人將《麥卡倫內部安全法案》
形容為 「白色恐怖」 。

由此為例可以看到美國為了國家安
全，隨時可以立法，隨時可以抓人，更
加出格的是任何人在他們申請入籍為美
國公民時也得被調查家世，調查他們有
無共產黨的背景，甚至近親家人的背景
也不放過，若被查出有不實的證供，事
後也可被取消公民資格，還要坐牢。由
此種種看來，美國的國安法不但不容有
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分子，為了國安也不
排除追溯權。

既然全球一律以國家安全法律確保
國家的安全，確保國民安居樂業，香港
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央當然可
名正言順制訂港區國安法。說到追溯權
問題，因為 「時代革命」 在鼓吹推翻共

產主義這個國家信奉的意識形態，因為
「光復香港」 在鼓吹推翻特區政權，兩
者都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個
人或組織的政治信仰問題，受到這信仰
驅使的行為，屬政治獻身的問題，與一
般犯罪的犯人出於一時的犯罪動機不同
的是：前者的時效是永恆的，後者的時
效是短暫的，犯罪事件觸發的犯罪動機
過了便消失了，因此普通刑事罪不設追
溯權，是合理的，但反共的意識形態涉
及個人或組織的政治信仰，其時效性是
永恆的，因此國安法具有追溯權舉世皆
然。

「港獨」 分子與組織的行為，不但
他們個人或個別組織有犯法的行動，同
時更因他們個人或組織而發動他人參與
「港獨」 ，這一來， 「港獨」 行為的時
效性也是永恆的，國安法容許有追溯權
也是天公地道的，全世界各國都奉行這

法則。
如果再深一層去探討，當可發現，

搞革命、搞分裂引發的災難，絕非一般
的刑事犯罪可比。以美國為例，美國政
府不但不容國內有人有組織搞革命去推
翻資本主義，甚至連他國有人奉行共產
主義，美國也會不惜一切地加以追殺，
哲古華拉這位南美共產革命者，他曾走
去參與古巴共產革命運動，也曾走去剛
果參與反殖獨立建國，美國到處追蹤要
殺掉他，最後終於在南美遇難，可見美
國為了反共可以反到全世界去。

是亂港分子逼迫中央出手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有
權有責制定港區國安法，這是天經地義
的事，更何況為了尋求兩大意識形態
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求同存異」
、 「互惠互利」 ，中央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時採用了 「一國兩制」 ，表明香
港原有制度五十年不變，這種寬待資本
主義的做法，舉世所無。為了讓港英留
下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管治不受干擾，中

央已極度克制。由此說來，又有什麼理
由可讓 「反共」 與 「港獨」 的議員不被
DQ呢！

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先賢們曾一
再表明中國追求共產主義革命是中國自
己的權利，即使成功建立中國共產革命
，也不會將共產革命輸出他國，他信奉
任何國家任何人有追求意識形態的權利
，會尊重他們有這種自由選擇的權利。
基於此不干預他國選擇的權利。

香港回歸時，為了不想激發內地和
香港兩地意識形態之爭，因此特別提出
讓港人習慣了的資本主義照行五十年不
變，既然鄧小平作出了如此大的讓步，
港人為國家計，為自己安家立業之計，
理應禮尚往來，也應對共產主義展示包
容的態度，理應好好利用五十年的時間
尋求兩地共榮共安的辦法，找出2047年
後的相處之道；而不是在港搞革命搞分
裂，為外國干預中國內政張目，甘做外
國的 「走卒」 ，現在終於迫使中央出手
制定港區國安法，這是亂港分子咎由自
取，怪不得誰！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願榮光歸香港》的􀎠港獨􀎡本質
學者論衡
鄭赤琰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
梁愛詩日前指出， 「示威者
」 叫喊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 口號，雖然行為上未到分
裂國家和顛覆政權，但目的

就是想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若沒有港
區國安法，放任不管，香港日後恐成有
如台灣的情況。

口號隱含分裂國家主張

其實， 「修例風波」 中的《願榮光
歸香港》，歌詞也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 的主張，同樣蘊含分裂國家的主張
及意圖。另一方面，部分現任的反對派
區議員，他們也曾在上年區議會選舉前
，喊過這個口號，只是當時的選舉主任
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又或是不慎信納
了對方的詭辯，結果讓這些人取得了參
選資格乃至議席。

有人或許會說， 「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 這句口號，並沒蘊含 「港獨」 或 「
獨立」 二詞，為何又能算作主張分裂國
家呢？

「光復」 一詞在中文裏，有恢復或
收復之意，當 「光復」 一詞後面的賓語
是地名，便是指收復失地或者復國，如
《晉書．桓溫傳》： 「光復舊京，疆理
華夏」 ，或章炳麟《革命軍》序： 「今
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民，
非革命云爾」 。

問題是：雖說因兩次鴉片戰爭戰敗
，以及英國跟清廷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而被英國竊據，但改變不了香港自古以
來便是中國領土的事實。換言之，若要
說到 「光復香港」 ，香港自回歸祖國的
一刻起，已經徹底光復了！

在此情況之下，反對派政客及示威
者為何要在香港回歸23年後的今天，還
要高喊 「光復香港」 呢？唯一的合理解
釋，便是他們並不承認香港是中國領土
，繼而認為香港回歸是被國家 「侵佔」

，才會提出 「光復香港」 此一主張，要
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至於 「時代革命」 ，字面意思雖有
語病，但是參照口號創立人梁天琦所言
，其本意是 「利用革命的手段，開創新
時代」 。有人可能會說， 「時代革命」
不是一句主張獨立的口號，但我們連着
前句 「光復香港」 理解的話，便不難得
出 「利用革命手段，建立一個香港已被
光復的時代」 之意。

除此之外，部分反對派詭辯時宣稱
， 「時代革命」 當中的 「革命」 ，不應
解讀為 「一種流血並推翻政權的行動」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自去年 「修例
風波」 爆發以來，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 可不是和平示威者才喊的口號，暴徒
亦有提出此一主張。

與此同時，提倡 「時代革命」 的暴
徒，去年七月一日武力攻佔立法會大樓
並大肆破壞，立法會亦因破壞而被迫提
前休會，攻佔任何政府機關或意圖癱瘓

政府正常運作，都是顛覆國家政權的其
中一種手段。

換言之，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不
是純粹一個口號，而是有人的確將 「時
代革命」 視為暴力革命，並且化為行動
，意圖借着製造暴動 「光復香港」 。至
於其他沒有主張者即便沒有使用暴力，
但也從未跟其割蓆，意味着他們也是默
許暴力革命。

「光復」 是奪權的行動綱領

另一方面，即使 「時代革命」 不一
定等同於主張暴力革命，也不代表他們
沒有仿效外國 「顏色革命」 的手段，利
用其他非暴力的行動，如：罷工罷課、
非法堵路、非法集結，藉此向政府展開
「極限施壓」 ，從而達致他們所主張的
「光復香港」 。

更重要的是，部分 「光復香港」 的
主張者，去年已經藉着區選成功混入建

制，而且有意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以及
來年的特首選委會選舉。部分反對派甚
至揚言，他們若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的
話，便會否決政府提出的所有法案及財
政預算案，藉此癱瘓政府運作，以及逼
使特首下台。可以說，這些人的參選本
身，就是展開「時代革命」的手段之一。

另有一點值得一提，任何人即使在
合法集會當中喊出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 的口號，也不能視作 「沒有行動」 ，
而應被視為煽惑他人分裂國家。在普通
法當中，煽惑屬於未完成罪行，根據英
國著名的R. v. Higgins案例，任何人只
需向另一人進行煽惑，無論勸誘別人犯
罪或企圖犯罪成功與否，煽惑罪均已完
成。

由此可見，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早已不是和平示威者所喊的口號，而是
奪權的行動綱領，所以制定並在香港公
布實施港區國安法和執行機制，實在有
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時事評論員

為什麼說􀎠光復香港􀎡就是􀎠港獨􀎡主張？
議論
風生

文兆基


